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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川教函„2020‟503 号 

 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1年 

高等职业学校拟招生专业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有关高等学校： 

我省高等职业学校（含高等专科学校、其他各类高等学校举

办的普通全日制专科层次的学历教育）2021年拟招生专业申报工

作正式启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2021年拟招生专业以《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（专

科）专业目录》及2016年以来历年增补专业为依据。 

（二）为进一步优化专业结构，科学设置与区域经济社会、

行业发展结合密切、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特色的专业，促进高校

分类定位、特色发展、归位发展，本年度原则上非艺术类院校不

申报表演艺术类专业，少数民族、新建院校酌情考虑。 

（三）专业设置避免盲目扩张。新建院校（招收高职高专学

生未满三年）新增专业原则上不超过5个，其他院校不超过3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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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布点过多、就业率偏低、供大于求的省控预警专业加大调控

力度，1个省控专业占2个申报名额（省控专业见附件1），少数

民族、边远地区院校酌情考虑。 

（四）专业设置申报环节不设方向。 

（五）同一专业不同学制的，需要分别申报，申报材料应按

照对应学制填写。 

（六）各校要依据教育部颁布的《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

准》对拟新设专业人才需求、申报条件等进行论证和评估。 

二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非国控专业。非国控拟招生专业（含拟新设专业）通

过全国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管理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（网址： 

http://zyyxzy.moe.edu.cn/）进行备案。用户名、密码均与上

年一致，新建院校用户名为学校标识码，初始密码为6个0。 

（二）国控专业。 

1.拟新设国控专业（专业代码中含“K”的专业），通过教

育部网上服务大厅（网址：zwfw.moe.gov.cn）进行申报，在网

上服务大厅统一身份认证平台进行法人注册成功后，登陆网上服

务大厅，进入行政许可事项“高等学校设置国家控制的高职（专

科）专业审批”栏目进行填报，完成后导出《普通高等学校设置

国家控制的高等职业教育（专科）专业申请表》（附件2）。 

2. 已经教育部审批同意开设的国控专业，可直接通过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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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管理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申报。连续三年无招

生的国控专业须重新按新设国控专业设置程序申请、审批。 

三、时间安排及资料报送 

（一）非国控专业及已设国控专业。请各校完成网络填报后，

导出“2021年高等职业学校（专科）拟招生专业情况表”（备注

是否为新设专业），加盖公章后将PDF电子版于2020年12月10日

前发送到教育厅职教处指定邮箱。 

（二）拟新设教育类、公安司法类国控专业。请学校完成网

络填报后，导出“2021年高等职业学校（专科）拟增设国控专业

情况表”（一式一份），同申报公函、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国家控

制的高等职业教育（专科）专业申请表（一式两份）及相关支撑

材料，于2020年10月20日前报送教育厅职教处，电子版同时发指

定邮箱。 

（三）拟撤销及停招专业。请各校于11月15日前将2020年普

通高等学校拟撤销及停招高职高专专业备案表（一式一份，附件

3），加盖公章PDF版发送教育厅职教处指定邮箱。 

（四）本次申报不再受理拟新设医药卫生大类专业。 

（五）各校所有拟新设专业“普通高等学校设置的高等职业

教育（专科）专业申请表”，请在标题区分国控和非国控，电子

版报送指定邮箱。 

四、联系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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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陈 欢   电话：028-86111728 

邮箱：scsjytzjc@163.com 

地址：成都市青羊区陕西街26号教育厅职教处1004室 

 

附件：1.省控专业一览表 

2.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国家控制的高等职业教育（专 

科）专业申请表 

3.2021年普通高等学校拟撤销及停招高职高专专业 

备案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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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 

省控专业一览表 
 

会计 

电子商务 

旅游管理 

市场营销 

工程造价 

物流管理 

建筑工程技术 

学前教育 

护理 

国际金融 

商务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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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国家控制的 

高等职业教育（专科）专业申请表 
 

 

 

 

学校名称（盖章）：  

学校主管部门： 

专业名称： 

专业代码：  

修业年限： 

年拟招生人数： 

申请时间：  

专业负责人： 

联系电话： 

 
 

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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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基本情况表 
    

    

   □  □  □ 

 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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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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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

  

  
 

 
 

 

 
 

 

 
  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 

5

 

      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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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基本情况表 

 
 

  
  

 

 

 

 

 

“

” 

 

/  

1          

2          

3          

4          

5          

6          

7          

8          

9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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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办学条件情况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/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   
 

/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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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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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主管部门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注：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可以函件形式附上，教育类专业须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

负责教师工作处室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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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拟撤销及停招高职高专专业备案表 
 

学校名称：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

序

号 
学校名称 

专业 

代码 
专业名称 

修业 

年限 

开办备

案时间 
撤消（停招）原因 

在校生人数 
备注 

（撤销或

停招）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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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务公开选项：不予公开 

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3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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